关于2022年10月21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废矿物油储存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10月21日-2022年10月27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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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废矿物油储存迁建项目
	乐山市棉竹镇通棉路2388号（蓝雁冷链物流园）
	乐山宏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德广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仅收集外围单位产生的废矿物油，并进行暂存转运。本项目不涉及加工处置，预计废矿物油转运量4000t/a，项目设置3个废矿物油储罐（搬迁原有废矿物油储罐2个，新增废矿物油储罐1个；单个罐体有效容积为35m3），废矿物油密度按照0.8794t/m3计算，单个罐体最大充装系数为0.9，因此，单个罐体最大储存量为27.7t，最大暂存量为83.1t。
	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一、施工废水

施工期生产废水主要为员工的生活污水，不设置食堂等。调试与其他工作人员共计5人，生活污水按50L/人•d，产生量为0.75m3/d，以排放系数为0.80计，排放量约为0.6m3/d，生活污水依托四川蓝雁物流公司一体化装置处理后用于绿化。
二、施工废气

施工期间，使用机动车运送原材料、设备均会排放一定量的CO、NOx以及未完全燃烧的THC等，其特点是排放量小，且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由于其这一特点，加之施工场地开阔，扩散条件良好，因此对其不加处理也可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在项目施工期采取了上述防治措施后，其施工期产生的废气浓度可得到有效控制，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三、施工噪声

项目在车辆运行、设备装卸、搬运及设备调试会产生一定的噪声；项目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l2523-2011)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要求。

环评要求：

①在设备选型时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

②在装卸施工设备时轻拿轻放。

③合理进行总平面布置。结合项目外环境关系情况可以看出，本项目周围均为工业企业、散居住户，无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而且通过厂房隔离和噪声衰减可以减轻或避免本项目在设备安装、调试工程中对其它工厂办公和运营的影响。

④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将设备安装、设备调试等工作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避免夜间（22:00~6:00）施工噪声扰民。施工期间的场界噪声必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

在进行以上防治措施后，本项目噪声可实现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废主要为设备安装时产生的废包装材料及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等。设备安装时产生的废包装材料和边角料统一收集后卖给废品回收站进行处置；调试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共计5人，每人产生生活垃圾量为0.2kg/d，则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为1kg/d，应经过袋装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送到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

二、运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一、废气

项目设置封闭式生产车间，储油罐大呼吸小呼吸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一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

（二）废水

项目全部设备均位于厂房内，雨水经屋顶进入四川蓝雁物流公司已建雨水沟；本项目厂区范围内不设置食堂、卫生间，无生活污水产生；3个储罐定期清理底泥，不用水清洗，无清洗废水产生；厂房地面不用水冲洗，无冲洗废水产生。

本项目厂区范围内无废水产生，员工办公以及生活污水依托四川蓝雁物流公司一体化装置处理后用于绿化。该一体化装置现有处理能力为10m3/d，现阶段该装置收集处理生活污水为3.6m3/d。本项目员工仅4人，产生生活污水较少，约0.34m3/d。因此，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该一体化装置处理是可行的。
    因此，本项目无废水产生。
三、噪声

对各产噪设备实施减震、墙隔声等治理措施，并加强管理。

四、固体废物
废活性炭、含油抹布棉纱在危废间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油罐清理底泥由清理单位带走处理。建设单位拟在厂房内西侧建设一间危废暂存间，占地面积4m2。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设计要求和《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中相应要求做好“四防”（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措施。在转交及运送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部令 第23号）中的相关条款，确保危废安全转移运输。



